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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最低生活保障办事指南

一、办理对象

申请人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具有本市户籍。

二、申请材料

（一）身份证、户口簿

（二）《广州市社会救助申请及授权书》

三、认定条件

（一）收入条件：家庭人均月收入在本市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以下。

（二）财产条件：1.核对发生时，家庭成员名下金融资

产的人均金额（市值）不超过当地 24 个月低保标准。2.名

下的居住用途不动产（含住宅、公寓）总计不超过 1 套（栋），

且名下无非居住用途不动产（含商铺、车库（位）等）。其

中，家庭已拥有 1 套（栋）居住用途不动产，且拥有泥砖房、

父辈以上留下祖屋且申请家庭成员不作居住的，不认定为超

过住房标准。3.名下均无机动车辆（残疾人代步车、燃油摩

托车、电瓶车除外）。4.名下无商事登记信息。其中，申请

家庭成员名下查询到商事登记信息，属于无雇员的夫妻小作

坊、小卖部（专营高档烟酒和奢侈品的除外），以及属建档

立卡贫困户统一参加当地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公司等经济组

织的，可申请复核，经工作人员调查核实后，视为无商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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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四、其他说明

（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单独申请低保：1.申请人

户籍属于在广州市内可迁移的工作单位集体户口、人力资源

市场集体户口、政府公共集体户口之一的，且本人无其他在

本市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人员。2.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

符合条件的重病人员以及重残人员。3.脱离家庭在宗教场所

居住 3 年以上的生活困难的宗教教职人员。4.父母不能履行

抚养义务的儿童等特殊人员。5.民政部以及省民政部门规定

的其他人员。

（二）已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范

围的，不适用最低生活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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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认定办事指南

一、办理对象

申请人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具有本市户籍。

二、申请材料

（一）身份证、户口簿

（二）《广州市社会救助申请及授权书》

三、认定条件

（一）收入条件：家庭人均月收入在本市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 1.5 倍以下。

（二）财产条件：参照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执行。

四、其他说明

（一）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中一级、二级残疾人，

三级、四级智力残疾人和精神残疾人以及重特大疾病患者，

可以单独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享受全额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重特大疾病患者包括：1.符合《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

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评估认定

办法>的通知》（粤民规字〔2019〕9 号）中《申请家庭生活

状况综合评估指标》规定重病病种的人员。2.持广州市内指

定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有效《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表》的

二类“门特”人员。3.达到本市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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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

（二）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

基本生活保障范围的，不适用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救助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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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事指南

一、办理对象

本市户籍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未满 16 周岁的

未成年人。

二、申请材料

（一）身份证、户口簿

（二）《广州市社会救助申请及授权书》

三、认定条件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

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

四、其他说明

（一）无劳动能力指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满 16 周

岁的未成年人；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残疾人及三级智力、

精神残疾人，经本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的以及省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无生活来源指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且财产符合本市特困人员财产状况认定的。

（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符合以下情形之一

的，应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全日制在校学生；特困人员；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残疾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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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定为重度残疾（一、二级）的残疾人；70 周岁以上老年

人、残疾等级为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本人收入低于本

市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其财产符合本市最低生活保障边

缘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被宣告失踪或者

在监狱服刑的人员，且其财产符合本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

庭财产状况规定的。

（四）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符合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条件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条件的，选择申请

纳入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范围内的，不再

认定为特困人员。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的，不再适用最低

生活保障政策。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残疾人，不再

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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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支出型困难家庭认定办事指南

一、办理对象

申请人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具有本市户籍。

二、申请材料

（一）身份证、户口簿

（二）《广州市社会救助申请及授权书》

（三）刚性支出有效证明材料

三、认定条件

（一）收入条件：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年度本市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二）刚性支出条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认定的医

疗、教育、残疾康复或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达到或

超过其家庭年收入的 60%。

（三）财产条件：参照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执行。

四、其他说明

（一）支出型困难家庭的刚性支出按照申请人提出申请

前 12 个月的支出总额计算，主要包括：

1.医疗费用支出。指家庭成员患病在医疗机构发生的，

扣除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其他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

康保险、医疗救助、慈善救助部分后，个人实际支付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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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原则上依据票据认定；

2.教育费用支出。指家庭成员就读于境内幼儿园和全日

制学历教育阶段个人负担的保教费或学费、住宿费，原则上

按就读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基准定额认定。就读民办学

校（幼儿园）的，按当地同类公办学校（幼儿园）费用标准

认定；

3.残疾康复等费用支出。指残疾人用于基本康复训练、

护理、辅助器具适配，在扣除政府补助、慈善救助和商业保

险补偿部分后，个人实际支付的费用，原则上依据票据认定；

4.县级以上相关部门认定的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家庭刚

性支出以及其他可以认定为刚性支出的费用。

（二）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最低

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范围的，不适用支出

型困难家庭救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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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临时救助办事指南

一、办理对象

（一）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

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

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二）遭遇突发困难的在穗居住的港澳台居民。

二、申请材料

（一）身份证、户口簿

（二）《广州市社会救助申请及授权书》

（三）有效居住材料

（四）佐证材料

三、认定条件

（一）申请支出型临时救助，需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市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

入，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认定有关

规定；

2.申请日前 12 个月内的教育、医疗等生活必需支出，

经教育部门救助或经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后家庭负担仍然过

重，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

（二）申请急难型临时救助，需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申请日前 1 个月内突发急病，遭遇火灾、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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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伤害、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等，导致基本生活暂时

陷入困境的；

2.遭受家庭暴力或监护侵害，需要庇护救助和临时监护

的；

3.其他特殊原因造成基本生活陷入困境，需立即采取救

助措施的；

4.在申请其他社会救助或慈善救助的过程中，存在重大

困难，基本生活难以为继的。

四、其他说明

（一）佐证材料

1.申请支出型临时救助：需提供申请日前 12 个月内有

效的教育支出缴费凭据（单据）、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支出

缴费凭据（单据）或住院照料支出凭据（单据）。

2.申请急难型临时救助：突发重大疾病的，应当提供申

请日前 1 个月内有效的定点医疗机构的疾病诊断书；遭遇火

灾、交通事故、意外伤害、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等意外

事件的，应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二）有效居住材料

在向经常居住地（非户籍地）申请时，才需提供至少一

种有效居住材料。包括居住证、纳税/社保信息打印单、与

工作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登记备案的租房合同及其他能证

明该家庭成员申请日前已在本市连续居住 1年以上的有效居

住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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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保障待遇

1.低保金。按照低保标准与综合评估后家庭人均月收入

的差额确定人均保障金额，按月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广州

市 2024 年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 1282 元/人/月。

2.特困供养金。特困供养金标准按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的 1.6 倍，且不低于所在区现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确

定（黄埔区农村 2413 元/人/月、番禺区农村 2512 元/人/月、

南沙区农村 2121 元/人/月）。

3.临时救助金。支出型临时救助标准：原则上人均不超

过本市 12 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不得超过申请人实际

支出金额。急难型临时救助标准：原则上人均不超过本市 3

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开展先行急难救助的，人均不超过

本市 2 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同一家庭在 1 个自然年度内

临时救助金额累计最高不得超过 5 万元。

4.分类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

家庭成员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每月按照本市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的 20%向该成员计发生活补助金：（1）在全日制学校就

读本科以下学历的学生（含本科）；（2）无子女人员（男

年满 60 周岁、女年满 55 周岁及以上）；（3）符合条件的

医疗机构认定为广州市一类或二类“门特”的人员。（同时

符合上述两项或两项以上的人员，不重复计发生活补助金）

5.消费性减免及补贴。包括公租房、垃圾处理费、清洁

卫生费、燃气费、电费、水费、主机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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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费、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等减免，污水处理费（7 元/人月）

补贴，以及乘坐广州市域内公共交通费用优惠。（最低生活

保障边缘家庭不享受电费减免）

6.照料护理服务。全自理、半失能或失能的特困人员分

别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2%、30%、60%的照料护理标准享受照

料护理服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务标准与其已申

请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助标准择高确定。

7.专项救助。符合医疗救助、教育资助、住房救助、就

业救助、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优惠政策相关条件的，可向

医疗、教育、住建、人社、司法等相关部门申请专项救助。

8.价格临时补贴。满足特定条件下，由发改委牵头启动

联动机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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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国务院令第 649 号，2019 年修正）

2.《民政部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的通知》

（民发〔2021〕57 号）

3.《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

（民发〔2021〕43 号）

4.《广东省社会救助条例》

（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85 号公告）

5.《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

（省政府令第 262 号）

6.《广东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规定》

（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95 号）

7.《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

（粤府〔2016〕147 号）

8.《广东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试行）》

（粤民规字〔2024〕1 号）

9.《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评估认定办法》

（粤民规字〔2019〕9 号）

10.《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临时救助办法的通知》

（粤府办〔2021〕4 号）

11.《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办法》

（粤府办〔2022〕3 号）

12.《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临时救助实施细则的通知》

（穗府办规〔2021〕19 号）

13.《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的通知》

（穗府办规〔2023〕8 号）

14.《广州市民政局关于开展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工作

的通知》

（穗民规字〔2022〕3 号）

15.《广州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

（穗民规字〔2023〕3 号）

16. 《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提高我市2024年最低生活保障及相关社

会救助标准的通知》

（穗民规字〔2024〕5 号）

17.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困难群众消费性减免和补贴政策的通知》

（穗府办规[2022]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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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式

番禺区民政局 020-84693412 桥南街 020-34600476

石碁镇 020-31139521 小谷围街 020-39339083

新造镇 020-84726457 大石街 020-84783206

南村镇 020-84767212 洛浦街 020-84588236

化龙镇 020-84757127 石壁街 020-39906659

石楼镇 020-34850611 钟村街 020-84515994

市桥街 020-84661915 大龙街 020-39269145

沙头街 020-84877929 沙湾街 020-34738937

东环街 020-34804048

申请途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最低生活保

障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临时救助）

方法一：可向户籍所在地（居住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提出申请。

方法二：通过“粤省事”“穗好办”政务 APP 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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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番禺区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和办事指南

一、补贴对象

（一）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为具有番禺区户籍且符

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

1.本市低保家庭、低边家庭中持有在有效期限内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

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残疾人、残疾军人和伤残

人民警察；

2.持有在有效期限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残

疾等级被评为一、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和非重度智力、精神残

疾人，且本人前 12 个月的月均经济收入低于当前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标准。

（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为具有番禺区户籍且符

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

1.持有在有效期限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

残疾等级被评为一、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和非重度智力、精神

残疾人；

2.持有在有效期限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且残疾等级被评为一至

四级的重度残疾军人和伤残人民警察。

二、政策衔接

（一）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同时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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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同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

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残疾人，选择其中一种残疾人证件作

为申请类别，不能用本人的不同残疾人证件重复申请同一各

类的补贴。

（二）领取工伤保险护理费、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

围的残疾人，不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

（三）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可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四）全额领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残疾

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可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

（五）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除享受国家给予的特殊

待遇外，符合条件的，可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

（六）离休老干部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护理补

贴择高享受。

（七）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高龄津贴、以经济状况为标

准发放的养老服务补贴(与残疾人两项补贴范围和目的不一

致)与残疾人两项补贴可重复享受；养老护理补贴应与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择高享受(不同时享受);养老服务补贴中

对失能老年人的失能情形给予特别照顾的，其特别照顾部分

应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择高享受(不同时享受)。

（八）残疾人两项补贴不计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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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到户籍地以外接受学历教育的残疾学生，应视为

原户籍家庭成员，原则上向原户籍地申领补贴。

三、办理程序

（一）窗口办理

1.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本

人或代办人可向镇(街)设立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受理窗口提交

以下申领人材料：

①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发放告知承诺书（现场提供和签

订）；

②居民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需现场出示并校验原

件);

③社会保障卡(需现场出示并校验银行账户，系统自动

校验成功的不需提供);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军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需现场

出示并校验原件，系统自动校验成功的不需提供);

⑤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还需提供 《广州市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或《广州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证》

(需现场出示并校验原件，系统自动校验成功的不需提供);

或按照我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提交《广州市居民家

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和《广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申报表》,通过核对机构核对本人前 12 个月月均经济收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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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收入计算的范围按核对办法规定执行),符合申请条件

的，其受理时间从出具《广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

之日起算(在领补贴对象《广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复

核)报告》有效期 1 年);

⑥代办人申请时应提交申请委托书。

(注：残疾人的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

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或其他受托人均可做为代办人。)

2.镇(街)受理和初审

镇(街)受理窗口受理申请时(含微信“粤省事”小程序或

“广东政务服务网”),材料不齐备的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

知补齐所有规定材料。

镇(街)受理窗口受理后，应通过省系统在 5 个工作日内

完成初审。在省系统或全国系统收到异地推送的本地户籍申

请的，自收到推送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补贴资格

认定。

3.区残联审核

区残联自接收到初审意见之日起，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完

成审核。审核应对残疾人的残疾身份、残疾等级、残疾类别

和残疾人证有效期限等残疾状况进行核查。

4.区民政审定

区民政部门自接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应在 5 个工作日

内完成审定。审定应对残疾人已享受的社会救助、儿童福利

等扶持政策进行核查，必要时可进行入户调查。

按照我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规定申请困难残疾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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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补贴的，需提交《广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和《广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申报表》,符合申请条件的，

其受理时间从出具《广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之

日起算(在领补贴对象《广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复

核)报告》有效期 1 年)。

（二）网上办理

有条件的残疾人也可以本人或委托代办人通过微信“粤

省事”小程序或“广东政务服务网”自行申请。网上申请提

交成功后，各级通过系统按窗□办理程序进行审核、审定 。

四、残疾人两项补贴答疑

问：残疾人两项补贴的标准是多少?

答：2024 年 1 月起，我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为 202 元/人/

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为 270 元/人/月。

问：从申请到领取补贴需要多长时间?每月什么时候发放补

贴?

答：本市户籍申请的，在 13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定(5 个工作

日内完成初审—3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5 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定)。审定合格的残疾人自递交申请当月计发补贴。我市

残疾人两项补贴实行按月发放，发放时间为每月 25 日前；

新申请的于审定合格后次月开始发放。

问：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跨省通办”如何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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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外地户籍残疾人可向广州市任一镇(街)设立的残疾人两

项补贴受理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工作人员在申请材料收齐之

日起 3 个工作日内通过系统推送至业务属地(申请人户籍所

在地)的补贴受理窗口；在收到业务属地的办理结果 3 个工

作日内，将办理结果以书面、电话等适当方式通知申请人。

问：资格复核的时间、内容和方法有哪些规定?

答：本市残疾人两项补贴领取对象(当年新申请的除外)于每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20 日进行资格复核，复核内容包括补贴

资格条件是否发生变化、补贴是否及时足额发放到位等。资

格复核采取以下 3 种方法和程序进行：

1. 通过“粤省事”小程序和受理窗口主动申报认定；

2. 通过入户调查认定；

3. 通过管理系统自动预警。

问：哪些领取对象会停止发放补贴?

答：补贴对象有以下情况之一的，自情况发生的次月起，停

止发放补贴：

1.死亡或宣告死亡的；

2.经人民法院宣告失踪的；

3.户籍迁出番禺区的；

4.申请材料弄虚作假的；

5.未进行资格认定或认定、复核不合格的；

6.退出低保、低边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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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残疾人证过期、冻结、注销的；

8.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且需在监狱服刑的

(自判决生效后);

9.《广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复核)报告》显示个人前

12 个月月均经济收入高于当前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或

《广州市 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复核)报告》满 1 年未复

核的；

10.本人自愿申请停止发放的。

五、咨询方式

番禺区民政局 020-84621836 桥南街 020-34600476

石碁镇 020-31139521 小谷围街 020-39339061

新造镇 020-84726457 大石街 020-84787589

南村镇 020-84767212 洛浦街 020-84502728

化龙镇 020-84757127 石壁街 020-39906659

石楼镇 020-34850611 钟村街 020-39290663

市桥街 020-84661915 大龙街 020-39269146

沙头街 020-84877929 沙湾街 020-34738937

东环街 020-34807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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